附件1
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领域检验能力验证须知
1、本次能力验证涉及检测标准见下表
2025年山东省食品接触材料检验领域能力验证涉及检测标准详情表
	能力验证项目
	验证参数
	验证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中铅、砷含量
	铅、砷含量
	GB 31604.3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铅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第一部分
GB 31604.3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砷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第一部分 
GB 31604.4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多元素的测定和多元素迁移量的测定》 第一篇



2、一家机构若有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地址，其具备相应能力的分地址，都必须分别参加；其他检验检测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自愿参加。
3、参加本次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请于9月10日前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报名，注意填写信息准确，避免重复提交。
报名二维码：
           [image: 1754647523381]
4、本次能力验证样品发放采用快递邮寄方式。能力验证样品将于9月22日按各机构报名情况快递寄出，9月25日仍未收到样品的，请及时联系我院。各参加机构收到样品后应第一时间确认样品状态，如有不良情况，请尽快联系解决。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5、检测结果须于收到样品后72h内（以取样或快递签收当天24:00开始计时），按照《2025年山东省食品接触材料检验机构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附件4）规定方式上报我院。请各参加机构根据自身质控程序要求，对能力验证相关文件进行存档，原始谱图和原始记录可邮寄复印件。参加机构须在规定时间内扫描结果报送二维码，填报试验结果，以下为结果报送二维码：
[bookmark: _GoBack][image: 1242ff466ef4e74ea6b6a3db18c7eed]





       
并将签字加盖单位公章的《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检验领域检验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附件5）、《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检验领域检验能力验证报名表》（附件2）、《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领域检验能力验证收到样品确认函》（附件3）随检验原始记录一并以快递方式寄送至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经十东路园区（联系方式及邮寄地址见文末），并在快递上注明“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领域检验能力验证”字样。
6、凡必须参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不缴纳参试费用，自愿参加的机构需缴纳样品制备成本费500元。
银行账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济南趵突泉支行
帐    号：1602023919200058001
行    号：102451002395
用    途：请注明“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领域检验能力验证”
7、“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领域检验能力验证工作”技术实施单位联系方式及邮寄地址：
联系人：李林林
电  话：15628920677
地  址：济南市经十东路31000号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包装及材料安全检验研究所 （食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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